
花蓮觀光糖廠藝人展演場地使用規範
(109.01 修訂版)

一、花蓮觀光糖廠展演場地係屬公司私有，供遊客休憩空間設施，為使入園遊

    客感受歡樂氣氛並鼓勵街頭藝人展演，使用展演場地暫不收取任何費用。

    展演場地為漪漣園魚池東南之木棧展演檯或由本公司另指定之處所。採先

    登記後審核方式辦理，說明如下:

(一)每年 12 月為受理登記藝人之試(展)演期。展演時段為週一至週日

08:00~18:00。

(二)開放展演類型：限定為表演藝術類、視覺藝術類
• 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演奏、魔術、雜耍、

偶戲、詩文朗誦、行動藝術等。

• 視覺藝術類：如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作之現場人物塑像。

(三)街頭藝人人數限制：因場地範圍限制，適用於 3 人以下之個人或團體。

(四)開放登記前已獲准使用者，開放登記後應配合重新辦理登記，經核准始

得繼續使用場地。

(五)雖已登記並核准使用，惟本公司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行使用時，

得於 3 日前通知暫停使用(使用者應於 3 日內無條件撤離)，於收回自用

原因消滅後，再給予優先使用權，並繼續登記在後之藝人使用權。

二、場地登記方式:

(一)登記資格:表演登記須領有各縣市政府所核發許可證的街頭藝人，或具特

殊才藝者。

(二)開放登記時間及地點：11月 22日至 12月 5日止之上班時間，持街頭藝

人許可證(或本人才藝相片)及身分證至本單位園區經營股登記，其餘時

間恕不接受登記。

(三)登記截止後，12 月底前通知所有登記之藝人，前來排班試演。未前來排

班試演之藝人視為放棄參與展演權利；本公司僅就參與試演之登記者，

經內部評核後選擇適合本園區之展演，通知該藝人為花蓮觀光糖廠之特

許展演藝人(評核後以抽籤排定輪班及連續假期展演日期)，並發給「花

蓮觀光糖廠藝人展演場地使用證明」。

(四)展演組別採評審方式，由本園區人員組成評核小組共 5 人，並擇評核結

果前 4名為本園區之展演組別，並現場抽籤排定後續輪班及連續假期展

演日期。

(五)試演期間仍應遵守本規範規定，違反規定不予特許。

(六)每年 1 月 1 日起至次年 11 月 30 日止為獲特許者展演期間，各展演人應按

排定輪班日期到場展演，每日展演時間為 08:00 至 18:00 止。

(七)例假日及連續假期排班人員如未有進行實際展演或未與其他輪班藝人調

班，以致當日停演者，除可證明因緊急事故、天候因素(如颱風天等)無



法展演或有其他正當理由且經本園區審核同意者外，本園區將對其施以

暫停展演 2 個月處分，並由其他或選組別替代停權期間之展演。

三、場地使用方式:

(一)場地僅供正式花蓮觀光糖廠之藝人本人展演，展演時應將藝人許可證放 

至明顯處，方便主管機關及園區管理人員查驗，且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

本園區之使用規範。

(二)展演者不得製造過量噪音，音量應以觀眾適宜觀賞為主，應顧慮展演附

近尚有旅館休息旅客，並不得違反環保署「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如

遭環保署單位告發取締，罰款由表演者自行負責，若音量過大影響週邊

商家做生意，本單位管理部門可視情況請表演者調整音量。

(三)展演者可接受打賞，但不得販售商品，並應妥善維護場地現場衛生及相

關設施完整，周邊環境整潔，自行負責事後垃圾清理工作。

(四)展演音響設備擺放建議以面向停車場及魚池為佳，藝人須協助維護場地

安全，其設備不得超出場地範圍，並以不影響行人動線為原則。

(五)本管理部門將不定期稽查展演區，若有違反上述情節累計 3次或無故於

例假日及連續假期排班時間未展演 2次，則自次月起停止使用場地權利

2 個月，管理部門有權協調其他藝人補缺展演。

四、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